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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灞政办发〔2021〕13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灞桥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联席

会议制度成员单位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 2020 年修正的《西安市燃气管理条例》，根据我

区机构改革情况，现对 2012 年印发的《西安市灞桥区燃气安全

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（灞政办发〔2012〕142 号）（后附）成

员单位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
依照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印

发<西安市灞桥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灞字〔2019〕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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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精神，成员单位增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区农业农村

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公安灞桥分局、区气象局；将区建住局

变更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将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变更为区文化

和旅游体育局，将区安监局、公安消防大队变更为区应急管理局、

灞桥消防救援大队，将区中小企业促进局变更为区科学技术和工

业信息化局，将质监灞桥分局、工商灞桥分局变更为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，将规划灞桥分局变更为自然资源和规划灞桥分局，将商

贸总公司变更为区投资合作和商务局；删除区物价局、区商贸总

公司、质监灞桥分局、工商灞桥分局、规划灞桥分局和公安消防

大队。同时调整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成员发生变化的，由各单位接替职务的人员替补，

不再另行发文。

附件：1.《西安市灞桥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

（灞政办发〔2012〕142 号）

2.西安市灞桥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10 日

（联系人：陈娜妮 电话及传真：83518128

邮 箱：bqcgszk@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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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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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西安市灞桥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联席

会议制度

为了统筹协调全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加强各部门的沟通配

合，建立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工作目的

通过建立灞桥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加强管理

部门沟通配合，信息通报，使燃气行业管理工作形成各司其职，

相互协作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进一步提高我区燃气行业安全

管理水平，促进燃气市场平稳运营，倡导安全用气，杜绝安全事

故发生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城市管理和综

合执法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教育局、区

文化和旅游体育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行政审批

服务局、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交

通运输局、区投资合作和商务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灞桥分局、公

安灞桥分局、交警灞桥大队、区气象局及各街道办事处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，办公室主任

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孟林同志担任，副主任由区城市

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书记李宏林同志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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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学习燃气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；

（二）明确各成员单位燃气管理中的职责分工，进一步完善

燃气管理中的职责分工；

（三）统筹协调全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确定燃气安全管理

工作阶段性任务；

（四）分析燃气安全形势；

（五）协调解决燃气管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；

（六）协调开展全区燃气安全管理联合检查，安排布署专项

整治行动。

（七）通报联席会议决议落实情况，对全区燃气工作进行考

核；

四、联席会议召开形式

联席会议日常召集单位为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，原则上

每半年召开一次，因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按时参加

联席会议，认真贯彻落实联席会议的决定事项，及时交流燃气安

全管理工作信息并反馈工作进展情况，各成员单位要积极主动发

挥各自职能，形成管理合力，共同促进我区燃气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对燃气安全管理工作中发生的突发事件、

重大事项，应当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。各成员单位应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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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联络员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联络工作，联络员有变动时应及

时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
（三）请各成员单位于 6 月 15 日前将主管领导及联络员名

单报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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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0 日印发


